梁河县人民政府2017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县级财政专项预算调整（草案）的
报告

---2017年7月28日在梁河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梁河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陈绍攀

主任、副主任、各位委员：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相关规定，以及2017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和新增政府债务变化情况，我向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作2017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县级财政专项预算调整（草案）的报告。

一、梁河县2017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一）2017年上级下达我县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额度和调整县本级财政预算的主要情况

经德宏州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核批准，州财政局核定我县2017年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6000万元，与上年6273万元相比，减少4.3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相关规定，以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17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通知》（德财预〔2017〕213号），各地新增地方政府债务安排使用方案要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同时将安排方案上报州财政局。现将梁河县2017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县本级财政专项预算调整方案（草案）提请县人大常委会审查。

（二）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调整事项

省财政厅拟分两年将未纳入政府存量债务的属于中央锁定并纳入补助范围的我省二级公路债务逐步纳入政府债务，利用置换债券进行置换。省财政厅从德宏州的限额中调减55000万元（一般债务）到省本级，州财政局相应调减梁河县债务限额10000万元。

（三）债务限额

州财政局核定我县2017年政府债务限额86009万元（其中：2016年末我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90009万元，调减二级公路10000万元，加上2017年新增债务限额6000万元），比2016年减少4000万元，建议相应调整我县政府债务限额。按照报告中的新增地方政府债务安排方案，我县政府债务限额情况为：

县本级2017年政府债务限额86009万元，其中一般债务85003万元，专项债务1006万元。

当年新增债务限额6000万元，当年调减一般债务限额10000万元。

二、资金安排建议及县本级财政专项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一）新增债务额度及项目安排建议

根据省财政厅“将新增债务资金依法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加大对脱贫攻坚和高速公路等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优先用于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和在建公益性项目后续融资，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和中央明令禁止的项目支出”的要求，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对新增债务额度作如下安排：

县本级新增债务额度及项目安排建议：县本级安排6000万元，比上年减少273万元，占2017年我州新增债务的10%。具体项目为：梁河县遮岛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建设项目6000万元。

（二）县本级财政专项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通过上述项目安排，2017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加6000万元，具体是：教育支出增加6000万元。调整后的2017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962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15353万元，调入资金37560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6000万元，上年结余113万元，上年结余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43万元，收入方合计172231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1127万元，上解支出861万元，年末结余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43万元，支出方合计172231万元；收支平衡。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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